开鲁县慈善总会
官方网站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开鲁县慈善总会官方网站（以下简称“总会网站”）是开鲁县慈善总会（以下简称“总会”）对外形象宣传的重要窗口，为充分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实现网络信息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促进总会、会员单位及慈善行业内信息的交流与共享，更好地为总会及总会会员单位提供信息交流平台及进行对外宣传，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总会、分会及总会会员单位。
第二章 网站管理
第三条 总会网站坚持统一领导、统筹规划、集中管理、分级负责的管理原则。
第四条 办公室是总会网站综合管理部门，代表总会行使综合管理和维护职能，并设网站管理员履行相应职能；负责总会网站的综合管理、日常维护、安全管理、内容审核、信息公开、投诉咨询、建设规划工作；负责网站规章制度的制定、完善及落实；负责网站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
第五条 总会、分会及会员单位应指定专人作为网站通讯员负责本单位慈善信息的采集、整理和报送；并对所提供的材料确保及时性、准确性、真实性；有责任对网站的管理、维护、制度、流程等及时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意见。 
第三章 上传信息相关要求
第六条 网站日常信息管理工作应遵循以下规范： 
1、上传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在网站上发布信息，所有信息必须经会长审核同意后才能发布；
2、上网信息发布前，必须对信息作两次校对，确认无误后才能上传；
3、未正式对外公布的资料，不得上网发布；  
4、信息发布时间，为终审同意时间；  
5、涉及总会荣誉、形象及公信力的数据、文件和信息，须经会领导审批后方可上网。
第七条 上传信息质量要求
1、确保信息的准确性：网站所发布的信息实行“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对于来源不明、内容不准的信息不予上传；  
2、确保信息的时效性：最新信息及时上传更新，保证总会各项制度、文件、新闻的快速有效传播；
3、确保信息的适用性：要采集、撰写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信息上网。
第四章 信息公开
第八条 总会网站应按照《中华慈善总会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及时进行总会基本信息、捐赠信息、总会年报、总会审计报告和其他应公开信息的信息公开。
第五章 网站技术支持方责任
第九条 网站技术支持方（厚普聚益公司）负责网站运维工作，网站技术支持方应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并定期检查运转情况，确保网站安全顺利运行。
第十条 网站安全管理由网站技术支持方负责。网站技术支持方应定期进行安全漏洞扫描，及时修补，防止各种非法入侵，确保数据的安全。
第十一条 网站技术支持方应定期做好数据备份，备份数据的保存应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操作。
第六章 其 它  
第十二条 网站安全及保密措施   
1、网站管理员应会同网站技术支持方共同做好资料及数据文件等的备份保存及保管工作； 
2、未经会领导及管理员商议一致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增加、删除或修改网站的项目或内容。
3、网站管理员要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管理规定，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妥善保管密码。
4、应加强网络安全教育和培训，不断健全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启用网络安全系统，积极应对突发情况。
5、对因违反规定而导致的安全事故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6、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利用总会网站制作、复制、上传和传播国家法律不允许、不健康、不文明的内容；不得发布捏造或歪曲事实、扰乱总会正常工作秩序、损害总会形象及公信力的内容；不得发布违反总会各项规章制度的信息。
7、网站信息的采集、发布应严格遵守国家的保密规定，公布的所有信息应按程序做好审批工作。  
8、办公室网站管理员负责信息把关，发布前应先确定所公布的信息符合有关保密规定。
9、总会领导成员，应经常浏览PC网站和微信网站，不定期进行网络安全检查，会同有关部门追踪和调查网站的安全状况，并对所发现的问题做出详细记录，提出改进意见，存档备查，并上报主管部门。  
